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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关于原产于 

美国的进口正丙醇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称《反倾销

条例》）的规定，2019 年 7月 23日，商务部（以下称调查机

关）发布 2019年第 32 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正

丙醇（以下称被调查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调查机关对被调查产品是否存在倾销和倾销幅度、被调

查产品是否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及损害程度以及倾销与损

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和《反倾销条

例》的规定，调查机关作出初步裁定如下： 

一、调查程序 

（一）立案及通知。 

1.立案。 

2019 年 6 月 14 日，南京诺奥新材料有限公司、南京荣

欣化工有限公司和淄博诺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统称申

请人）代表国内正丙醇产业，正式向调查机关提起对原产于

美国的进口正丙醇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 

调查机关审查了申请材料，认为申请人符合《反倾销条

例》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第十七条有关中国国内产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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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调查申请的规定。同时，申请书中包含了《反倾销条

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反倾销调查立案所要求的内

容及有关的证据。  

根据上述审查结果及《反倾销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

调查机关于 2019年 7 月 23日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

的进口正丙醇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倾销调查期为 2018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12 月 31日（以下称倾销调查期）。产业损

害调查期为 2015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称

损害调查期）。 

2.立案通知。 

在决定立案调查前，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六条规定，

调查机关就收到中国正丙醇产业反倾销调查申请书一事通

知了美国驻华使馆。 

2019 年 7 月 23 日，调查机关发布立案公告，并向美国

驻华使馆正式提供了立案公告和申请书的公开文本。同日，

调查机关将本案立案情况通知了本案申请人及申请书中列

明的外国企业。 

3.公开信息。 

在立案公告中，调查机关告知利害关系方，可以通过商

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查阅本次反倾销调查相关信

息的非保密版本。 

立案当天，调查机关通过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



 

3 
 

室公开了本案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的公开文本。 

（二）初裁前调查。 

1.登记参加调查。 

在规定时间内，国外生产商陶氏化学公司（The Dow 

Chemical Company）、欧季亚公司（OXEA Corporation），

贸易商华立（亚洲）发展有限公司、海高（香港）国际有限

公司，国内进口商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建业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江门谦信化工发展有限公司、泰兴金江化学工

业有限公司以及国内生产企业南京诺奥新材料有限公司、南

京荣欣化工有限公司和淄博诺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按立案

公告要求向调查机关登记参加调查。国外生产商塞拉尼斯公

司（Celanese Corporation）声称其与位于美国的关联方在

倾销调查期内均未向中国出口被调查产品。  

2.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 

2019 年 8 月 27 日，调查机关发布《关于发放正丙醇反

倾销案相关调查问卷的通知》，向国外出口商/生产商发放了

《国外出口商/生产商调查问卷》，向国内生产商发放了《国

内生产者调查问卷》，向国内进口商发放了《国内进口商调

查问卷》。 

调查机关要求答卷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准确、完整的

答卷。在规定时间内，陶氏化学公司、欧季亚公司和江门谦

信化工发展有限公司向调查机关申请延期递交答卷并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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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关理由。经审查，调查机关同意给予适当延期。至答卷

递交截止日，调查机关共收到 3份国外生产商及其关联贸易

商提交的调查问卷答卷及 3家国内生产商提交的调查问卷答

卷，3家国内进口商提交的调查问卷答卷。 

3.听取利害关系方意见。 

2020 年 2月 6 日，欧季亚公司向调查机关提交了《正丙

醇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产业损害和因果关系评论意见》。 

2020 年 3 月 13 日，江门谦信化工发展有限公司和泰兴

金江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共同提交了《中国对美国正丙醇产品

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有关利害关系方答卷及陈述的评论意

见》。 

2020 年 3 月 17 日，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了《关

于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正丙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意见与

请求》 

2020 年 4 月 27 日，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国内产

业申请人对欧季亚公司＜产业损害和因果关系评论意见＞

的评论》。 

2020 年 4 月 27 日，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国内产

业对国内进口商的＜调查问卷的答卷＞及评论意见的评论》。 

2020 年 4月 30日，陶氏化学公司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关

于进口正丙醇反倾销案和反补贴案的无损害抗辩意见书》。 

2020 年 6月 9 日，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国内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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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陶氏化学公司<关于进口正丙醇反倾销案和反补贴案的无

损害抗辩意见书>的评论》。 

2020 年 7 月 10 日，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关于美

国乙烯、氢气和合成气的公允价格的说明》。 

4.初裁前实地核查。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2019年 11 月 14

日，调查机关发布《关于正丙醇反倾销案国内企业实地核查

的通知》。2019年 11 月 18日至 21 日，调查机关对南京诺奥

新材料有限公司和南京荣欣化工有限公司进行初裁前实地

核查，收集有关证据。核查结束后，2019 年 12 月 4 日，被

核查企业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实地核查补充修改材料及相关

证据。 

5.关于对美国倾销幅度计算中存在影响价格可比性的

非市场状况的调查。 

2019 年 12 月 12日，申请人提交了《请求对美国正丙醇

的非市场状况进行调查的申请》。 

2019 年 12 月 16日，调查机关将该申请放入了公开信息

查阅室，同时书面通知了美国各利害关系方，其可就该申请

于 2019年 12 月 23 日前提交评论意见。 

2019 年 12 月 23日，美国政府、陶氏化学公司、欧季亚

公司提交了评论意见。 

2019 年 12 月 19日，调查机关向美国各利害关系方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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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丙醇反倾销案非市场状况调查问卷》。 

在规定时间内，陶氏化学公司和欧季亚公司向调查机关

申请延期递交《正丙醇反倾销案非市场状况调查问卷》答卷

并陈述了相关理由。美国驻华大使馆代表美国政府提交了

《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正丙醇产品反倾销调查对提交非市

场状况调查问卷答卷的延期申请的支持》。经审查，调查机

关同意给予适当延期。 

2019 年 12 月 30日，陶氏化学公司和欧季亚公司提交了

调查问卷答卷。 

6.公开信息。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已将

调查过程中收到和制作的本案所有公开材料及案件调查参

考时间表及时送交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各利害

关系方可以查找、阅览、摘抄、复印有关公开信息。 

二、被调查产品 

调查范围：原产于美国的进口正丙醇。 

被调查产品名称：正丙醇；别名：1-丙醇、丙醇 

英文名称：n-Propanol、n-Propylalcohol、1-Propanol、

1-Propylalcohol 、 Propan-1-ol 、 Ethylcarbinol 或

1-Hydroxypropane，简称 NPA 

分子式：C3H8O 

化学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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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和化学特性：无色液体，有醇类气味；分子量 60.10，

熔点-127℃，沸点 96.5-98℃，相对密度：0.803-0.805（20℃），

闪点 23 °C。溶于水和常见有机溶剂，如醇类、酮类、醛

类、醚类、二醇类和芳香族和脂族烃类。 

主要用途：正丙醇直接使用或酯化为醋酸正丙酯，大量

用于食品包装生产以及作为食品包装的印刷油墨溶剂，醋酸

正丙酯还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电解液的重要组分。正丙醇作

为前药，大量应用于红霉素的生产，是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不

可缺少的原料，同时也是丙硫硫胺、丙磺舒等药品的起始原

料。作为化学中间体，正丙醇被用来合成乙二醇醚、正丙胺、

正丙酯和溴丙烷等。作为优良的溶剂，正丙醇也广泛用于涂

料、油漆、胶黏剂、化妆品、塑料和杀菌剂等产品。正丙醇

还是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合成香料、清洁剂、增塑剂、

润滑剂、脱脂液、粘合剂、防腐剂和刹车油等多个领域的重

要原料。 

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9051210。 

三、倾销和倾销幅度 

关于倾销幅度计算中影响价格可比性的非市场状况 

本案申请人主张，美国存在导致被调查产品及同类产品

生产成本扭曲的非市场状况，美国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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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平比较的基础。具体非市场状况包括：（1）美国政府

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制定能源产业政策；（2）美国的能源

产业政策刺激了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3）美国的能源产业

政策刺激了页岩气的生产；（4）长期出口管制扭曲了美国的

石油和天然气市场；（5）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获得了大

量政府补贴；（6）美国的煤炭行业获得了大量政府补贴；（7）

美国的乙烯、合成气和氢气的价格受到扭曲；（8）政府补贴

导致美国的电价扭曲；（9）美国的被调查产品及同类产品生

产企业具有操纵被调查产品及同类产品和乙烯价格的能力；

（10）长期的政府财政扶持系统性地扭曲了美国的化工产品

市场。以上十个因素综合作用于美国的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

市场，导致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被非市场

因素扭曲。 

基于上述原因，申请人请求调查机关对影响美国市场被

调查产品同类产品价格可比性的非市场状况进行调查，并在

确定同类产品的正常价值时做出相应调整，以排除非市场因

素对同类产品的成本和价格的影响。 

陶氏化学公司对申请人申请提出评论意见。该公司认为，

申请人主张美国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获得了政府的大量“补

贴”，在《反补贴协议》框架之外调查所指控的项目绕开了

《反补贴协议》的实质性要求；区分市场经济中的补贴与非

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干预也十分重要，后者不仅涉及经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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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还涉及政府对目标行业的微观管理。上游产业或美国

化工行业本身中不存在美国政府的此类微观管理；申请人没

有履行其主张的举证责任；申请人就美国政府通过法律法规

干预（采用补贴以外的措施）上游市场和化工行业本身，以

对美国的价格和生产水平产生有利影响，未确定出所涉及的

具体法律规定，未引述此类法律法规中的具体规定；申请人

仅模糊地主张，美国正丙醇生产商有能力操纵价格，而未提

供此类结论性声明之外的任何分析。 

欧季亚公司对申请人申请提出评论意见。该公司认为，

申请人没有从中国反倾销法律或者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

协定中就非市场状况调查援引任何法律依据；调查机关曾在

2017年针对美国的苯乙烯反倾销案裁决中，拒绝过类似的申

请；申请书的主张不符合中国政府在 WTO 争端解决程序中对

非市场状况调查的特定立场；申请书有关指控不存在，没有

迹象表明政府对正丙醇上游原料的政策支持（即便有）被特

定地用于正丙醇行业，也没有迹象表明这类上游原料的政策

被特别用于支持正丙醇的出口；申请人没有考虑到反倾销调

查的性质，即其关注的是出口企业的行为，而不是考虑政府

的行为；申请人提出了多个与宽泛事项相关的诉请，这些事

项或是适用于美国总体经济层面，或是适用于单独的上游产

业，但并未提供任何解释或证据，来具体说明其与正丙醇行

业或欧季亚存在任何清晰的、直接的关系；申请人要求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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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游行业相关的外部因素而对欧季亚的销售价格进行调

整的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且未能体现中国政府的一贯观点。 

美国政府评论认为，“非市场状况”调查问卷中没有引

用中国反倾销法律规定条款的依据，没有说明中国政府是否

有法律依据调查“非市场状况”是否存在，利害关系方无法

进行辩护，这种做法与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第 6.2条的

要求冲突；调查问卷的发放和答卷期限，对利害关系方造成

了负担；本案应诉公司不属于问卷问题所涉及的行业，美国

政府担忧美国应诉公司在程序中为自身利益辩护的能力受

到影响。 

调查机关对上述意见进行了审查，调查机关认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其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倾销方式进入我国市场，对已

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

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国家可以采取反倾销措施，

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反倾销

条例》第三条规定，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

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对

倾销的调查和确定，由商务部负责。申请人主张的美国市场

中存在的非市场状况有可能影响本案被调查产品及同类产

品的主要生产要素投入，并对最终产品正丙醇的成本和价格

有重大影响。《反倾销条例》第六条规定，对进口产品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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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价格和正常价值，应当考虑影响价格的各种可比性因素，

按照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比较。因此，根据上述规定，同

时鉴于申请人提交的相关申请符合表面证据要求，调查机关

决定对这些可能影响正常价值计算的因素进行调查，并向美

国各利害关系方发放了调查问卷。 

在经延期后的规定时间内，陶氏化学公司和欧季亚公司

向调查机关提交了答卷。除此以外，调查机关未收到任何其

他美国利害关系方的答卷。陶氏化学公司在答卷中主张，问

卷中诸多问题涉及石油、天然气、煤炭行业，与被调查产品

无关，公司不直接在这些行业从事活动，也不是该等商品的

生产商，因此，公司不掌握这类的全部信息，答卷中根据公

开可得信息进行了答复。欧季亚公司在答卷中主张，公司不

是石油、天然气、页岩油、页岩气或煤炭的生产企业，公司

生产或销售被调查产品时未从政府鼓励或支持措施中受益，

公司不掌握问卷所涉及问题的全部信息，根据相关了解以及

可公开获取的信息填报了答卷。 

经初步审查，应诉公司在答卷中对调查问卷的部分问题

未予回答或仅提供了网站链接，而未能按照问卷要求提供完

整、准确的答卷内容。据此，调查机关无法通过答卷获得关

于被调查产品所在行业及其上游原材料及能源行业的所有

相关信息。因此，对于应诉公司答卷中未按要求进行回答的

这部分内容，调查机关在初裁中暂决定根据《反倾销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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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在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

的基础上进行审查和评估，其中包括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和调

查机关在以往案件中所掌握的相关事实信息。 

1.美国政府部门或公共部门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

源进行管理和限制。 

应诉公司在答卷中填报了美国政府对石油和天然气（包

括页岩油和页岩气，下同）、煤炭等行业负有监管职责的有

关部门信息。答卷虽主张不认为美国存在此类“监管”，但

并未进行解释说明并提供证明文件。 

经初步审查，根据申请书材料、应诉公司答卷以及调查

机关在以往案件中所掌握的相关事实信息，调查机关发现，

美国政府通过相关立法和产业规划与政策，以及资金扶持措

施、进出口管制等方法，全方位加强对能源行业的管理、约

束和激励，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美国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进行管制和限制的政

府部门或公共部门包括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能源部、环境

保护署、内政部海洋能源管理局、内政部土地管理局、内政

部安全和环境执法局、内政部自然资源收入办公室、美国印

第安人事务局能源和矿产开发部、美国运输部管道和有害物

质安全管理局等部门。在州一级包括德克萨斯州环境质量委

员会、德克萨斯州铁路委员会、宾夕法尼亚州环境保护局等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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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进行管制、限制

涉及的立法包括：1978年《天然气政策法案》、1980 年《原

油暴利税法》、1984 年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FERC）第 436

号令、1985年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FERC）第 436号令、1987

年废除《发电厂和工业燃料使用法》、1989 年《天然气井口

管制法》、1990年《清洁空气法》修正案、1990年《综合预

算调整法》、1992 年《能源政策法案》、1993 年《综合预算

调整法》、1995年《外大陆架深水税收减免法》、1997 年《纳

税人减负法案》、1999 年《税收减免扩展法》、2005 年《能

源政策法案》、2007 年《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2009 年《美

国清洁能源安全法》、2011 年《未来能源安全蓝图》、2002

年《1974年深水港口法》、2004年《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法》、

2004 年《美国就业机会创造法案》。此外还包括《矿产租赁

法》、《外大陆架土地法》、1920 年《矿产租赁法》修正案、

1953 年《外大陆架土地法》、1954 年《多重矿产开发法》、

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1976 年《联邦土地政策及管理

法》、1932 年《联邦石油及和然气特许经营管理法》。 

2.石油、天然气产业规划和战略的实施及影响。 

申请人主张，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极其重视能源政策，一

直将“能源独立”或“能源安全”作为其关注重点，这在历

届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均有明确体现。为此，

美国政府通过立法手段推行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政策,大幅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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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了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压低了产品价格,导致美国

的能源市场存在根本性扭曲。 

应诉公司答卷主张，美国各级政府没有就石油、天然气、

煤炭等行业实施过所谓产业规划。答卷提及《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和关于能源行业的其他报告，以及能源行业的法案清

单，但仅提供相关网站链接，未按问卷要求提供报告和有关

文件的具体内容并就文件制定背景和实施情况等进行说明。 

经初步审查，调查机关发现，美国政府对包括石油、天

然气在内的能源行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战略规划。美国

政府从战略高度重视能源产业，在 2010 年以来历年《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中，先后强调“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鼓

励本土能源供应”等。2017 年更加提出“拥抱能源支配（地

位）”和“促进能源出口”。 

美国一系列法律、法规、法令、政策性文件中的规定均

明确指向以上战略方向。2005 年制订的《能源政策法案》，

明确将油页岩作为新兴战略资源的地位，指令能源部协调促

进油页岩资源商业性开发，对相关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提供税

费减免等诸多优惠。2007 年《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2009

年《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等明确规定支持增加石油天然气

生产供应，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2011年，美国联邦政府

发布《未来能源安全蓝图》，再次强调能源行业的战略意义，

并提出三大战略以确保美国未来能源供应和安全。一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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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油气开发和生产，引领全球能源清洁、安全供应；二是

向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降低成本支出和能源消费；三是鼓

励清洁能源技术创新。美国政府还通过“识别公有土地的开

采区域”、“为油气生产提供激励机制”、“制订区域发展战略”、

“鼓励负责任的天然气开发行为”等规定鼓励开发、降低企

业开采成本、促进资源向能源开发开采和生产领域流动。政

府专门设立相应的政府机关来对这些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

包括进行授权认证、兑现鼓励措施等。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

还存在很多向高风险勘探的生产者以及小型生产者实施所

得税减免等相关法律和优惠政策。 

调查机关认为，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对石油、天然气行业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战略规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激励

措施，影响了资源配置，推动了美国石油、天然气产量增长，

降低了产品价格。尤其是 2005 年将页岩油和页岩气明确为

新兴战略资源之后，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均大幅增长。

根据美国能源署数据，美国国内石油产量已从 2009年的 19.3

亿桶增加至 2018 年的 39.8 亿桶，同期天然气产量从 26 万

亿立方英尺增加至 37 万亿立方英尺，其中，页岩气产量从

31 亿立方英尺增加至 220 亿立方英尺，增长明显。而且，在

以上产业政策的刺激下，美国国内石油、天然气的生产除满

足其国内消费需求外，已经开始向国外市场大量出口。以天

然气为例，2018 年美国国内总消费量为 30 万亿立方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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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过于求部分则主要面向国外市场。 

3.美国政府对能源行业的扶持措施。 

（1）关于能源行业的总体扶持措施。 

应诉公司答卷认为申请人所主张的法案对正丙醇生产

成本没有影响，但仅提交了相关法案的网址链接，没有按照

问卷要求说明具体政府部门执行相关法案的具体举措并提

供法案中有关政策的具体内容等。 

经初步审查，调查机关认为，美国政府为了实现前述能

源战略，对能源行业的生产投资提供了大量扶持政策，这些

扶持政策激发了投资者对投资相关资源勘探开发的积极性，

吸引了投资和生产，对资源配置造成了影响。 

①联邦政府扶持措施。 

2002 年通过了《1974 年深水港口法》修正案，使天然

气行业得以建设海上液化天然气接收站。2002 年 12 月，为

了鼓励天然气开发，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FERC）取消了建

造新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再气化码头的监管障碍。2004 年颁布

的《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法》为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的

发起人提供了高达 18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并设立了中央协

调员以获取必要的联邦机构许可。2004年《美国就业机会创

造法案》设立了对边际油井生产的税收抵免以及阿拉斯加天

然气管道和天然气处理设施的税收优惠。2005年颁布的《能

源政策法案》明确将油页岩列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资源，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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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能源部协调促进油页岩资源开发，并向油页岩开发提供税

费减免等诸多优惠。该法案还通过减少公共土地和外大陆架

边缘石油和天然气井的特许权使用费，鼓励在联邦土地上的

油气生产。根据 2005年《能源政策法案》，联邦能源监管委

员会、能源部和矿产管理局采取了多项措施来鼓励对能源基

础设施的投资。此后，美国又颁布了 2007 年《能源独立和

安全法案》，2009 年《复兴与再投资法案》，2009 年《美国

清洁能源安全法》等，对能源行业具有指导意义，明确规定

支持增加石油天然气生产供应，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②地方政府扶持措施 

除了联邦政府的扶持政策之外，美国各地方政府也颁布

和实施了一系列扶持政策，以鼓励石油天然气公司对相关资

源进行开发，吸引石化能源生产企业的投资和扩大生产。各

州政府就《复兴与再投资法案》、《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等

能源政策指导性文件配套了相应的扶持政策。美国能源部网

站详细披露了各州政府的能源复兴计划备忘录，如能源扶持

基金的分配和一些具体的扶持措施。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还

存在向高风险勘探的生产者以及小型生产者实施所得税减

免等相关法律和优惠政策。 

此外，在以往的反补贴调查中，调查机关发现部分州存

在大量以吸引投资或扩大投资的补贴项目。包括：《俄亥俄

州修正法典》第 122.011节授权俄亥俄州发展部在一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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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管理州内各种激励措施项目；《印地安纳州行政法典》授

权为吸引企业投资实施一揽子激励措施项目；《肯塔基州产

业振兴法》第 12.020 节授权肯塔基州政府提供一揽子税收

激励措施项目；《肯塔基州法典》第 154.32章授权肯塔基州

政府实施商业投资计划，第 154.31 章授权实施企业激励措

施项目，第 154.34 章授权实施再投资激励措施项目；《伊利

诺伊州企业园区法案》授权伊利诺伊州政府实施企业园区税

收减免项目；《爱荷华州法案》授权爱荷华州政府实施高质

就业补贴项目；阿肯色州《2003 年综合经济刺激法案》，阿

肯色州政府实施投资和就业创造激励，包括提升阿肯色州鼓

励措施、投资阿肯色州鼓励措施、创业退税鼓励措施、投资

所得税抵免鼓励措施和退税鼓励措施；北达科他州《世纪法

典》授权实施新产业公司税收减免项目；《密歇根州 1974年

第 198 号法案》授权密歇根州实施生产商税收优惠政策等。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统计，美国在 2018 年已成为全球最

大的原油生产国。2018 年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增长创造

了新的记录并领先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量也创造了新

的记录。在 2018年 11 月的最后一周，美国实现了原油和石

油产品的净出口。调查机关认为，美国对能源产业的干预和

扶持不但极大地刺激了本国的能源生产，深刻影响了美国国

内能源市场的供求关系，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的能源供应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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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政府对页岩气产业的扶持措施。 

申请人主张，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推行鼓励页岩气开发

的激励政策，人为刺激了私营部门的开发热情，降低了页岩

气的生产成本，从而实现了该产业的快速发展。 

①联邦政府层面扶持措施。 

申请人主张，根据 1980 年《能源安全法案》的授权，

美国专门设立了一个联邦政府机构——“合成燃料公司”

（Synthetic Fuels Corporation, SFC），作为财政通道向

包括油页岩在内的非常规化石燃料企业提供补贴。“合成燃

料公司”获得了 200 亿美元的政府拨款，用于和私营油气企

业设立合资公司。该公司曾资助了四家合成燃料工厂，资金

总额共 9.6亿美元，分别为冷水煤气化项目(煤炭气化)、陶

氏合成气项目(煤炭气化)、阿丘特河项目(油页岩)，森林山

重油项目(重油)。 

申请人主张，美国扶持页岩气产业的政策手段主要有贷

款担保、价格担保和税收优惠 3种。1980年代，美国政府向

油页岩行业提供了 32.7 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向油页岩行业

提供的价格担保的价值为 36.8 亿美元。在税收优惠方面，

1980年《原油暴利税法》的第 29条规定：从 1980年起，美

国本土钻探的非常规天然气（煤层气和页岩气）可享受每桶

油当量 3 美元的补贴。国会后来又将第 29 条的执行期续延

了两次至 1992年。该政策有效地激励了非常规气井的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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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美国在 1980－1992 年间非常规气井数量爆增，达新增矿

井总数的 78%。1992 年，美国国会再次对《原油暴利税法》

第 29 条进行修订，对 1979－1999年期间钻探、2003 年之前

生产的页岩气实行税收减免政策，减免幅度为 0.5 美元/千

立方英尺，而 1989 年美国的天然气价格仅为 1.75 美元/千

立方英尺。美国对页岩气的税收减免政策前后共持续了 23

年。在 1997 年颁布的《纳税人减负法案》中，美国政府依

然延续对非常规能源实行税收减免政策，直到 2006 年美国

政府出台新的产业政策。新的产业政策规定：在 2006 年投

入运营、用于生产非常规能源的油气井，可在 2006－2010

年享受每吨油当量 22.05 美元的补贴。 

欧季亚公司在答卷中称，合成燃料公司(SFC)于 1980 年

根据《能源安全法》(ESA)成立，由美国政府资助，最初获

得资金 200 亿美元，用于与私营企业(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

公司)成立合资企业。该公司向 4 个合成燃料项目提供资金

约 9.6亿美元，其中 3个项目获得运行。1986 年，合成燃料

公司被取缔。答卷还称，申请人主张的贷款担保中，能源部

和合成燃料公司负责在此期间作出价格保证，合成燃料公司

1986年被取缔时，其担保职能已移交财政部长。经初步审查，

答卷虽主张目前合成燃料公司所资助的项目都没有运行并

提及美国政府监督局(GAO)1984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以及国会

研究服务报告，但仅提供了相关报告的网址链接，而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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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证明文件。 

陶氏化学公司在答卷中称，合成燃料公司已于 1986 年

由国会正式废除，申请人相关主张没有合理依据。关于申请

人证据中提到的油页岩，答卷认为这是一种包含类似油类物

质的沉积岩，必须经过热化和精炼才能产生可用的燃料，目

前在美国并未被商业化生产。经初步审查，答卷提交了有关

报告的网址链接，但未附其他证明文件。 

经初步调查，调查机关认为，正如应诉公司在答卷中所

称，合成燃料公司是由美国政府出资设立，用于向石油和天

然气企业提供资助。即使该公司仅存续至 1986 年，其所资

助的项目在本案调查期内没有运营，也没有证据表明该公司

及其资助的项目没有对美国能源行业特别是页岩气行业产

生影响。 

根据商务部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苯乙烯反倾销调查最

终裁定（商务部 2018 年 43 号公告），调查机关认定美国政

府在技术研发和生产投资等方面的扶持措施实现了石油和

天然气行业的工厂化和规模化生产，进而影响和干预了石油

和天然气行业以及下游相关产业的资源配置及生产，对石油

和天然气能源市场价格产生了巨大影响，具体包括基础技术

研发方面的扶持、生产投资方面的扶持措施。 

②地方政府扶持措施 

应诉公司答卷称，德克萨斯州对油气生产企业提供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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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与开采税相关的刺激措施，但答卷仅提供了网址链接，未

说明措施的具体内容。 

经初步审查应诉公司答卷并根据商务部 2018年 43号公

告，除联邦政府的产业政策外，拥有页岩气资源的德克萨斯

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的州政府也相继颁布了一些鼓

励政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克萨斯州。自 1992 年以来，

该州政府对页岩气开发免征生产税，实行每立方米 3.5美分

的州政府补贴（占州政府全年税收的 7.5%）。 

因此，调查机关认为，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石

油天然气公司对页岩气资源进行开发，使得美国非常规气探

井数量大幅上升，天然气储量和产量也随之大幅增加。 

4.石油、天然气行业的进出口管制。 

申请人主张，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禁止原油出口，对天然

气出口进行严格管制，这些政府行为严重干扰了石油和天然

气的正常贸易,并对其市场价格造成了扭曲。 

（1）石油行业进出口管制。 

应诉公司在答卷中主张，为确保美国国内市场原油供应，

在 2016年《综合拨款法案》（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于 2015 年 12 月 18日生效之前，从美国出口原油需事

前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该日期后的原油出口通常不再需要

政府许可，但如果出口对象为受禁运或制裁的国家或个人，

根 据 《 出 口 管 理 条 例 》（ Export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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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s），仍需在出口前获得许可。答卷提及美国商务

部工业安全局，并提供了该部门和相关法案的网址链接，但

未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应诉公司在答卷中还主张，美国政府

对包括石油在内的出口商品不征收关税，并提及关于美国石

油税收的报告和美国国税局的相关手册，而且引用能源信息

署的信息来主张“原油价格根据全球供求关系决定”，但答

卷仅提供了报告和手册以及相关信息的网址链接，未附其他

证明文件，未按照调查问卷的要求提交全部必要信息。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应诉公司答卷以及商务部 2018

年 43 号公告，美国国会在 1975年颁布的《能源政策和保护

法案》第 103条指示总统颁布对原油的出口禁令。从此美国

开始了长达 40 年的禁止本土生产的原油出口的时代。原油

出口禁令严重干扰了美国的石油贸易，导致了美国国内的石

油价格扭曲。虽然在 2015年 12月，《2016 年综合拨款法案》

取消了出口禁令，但向受禁运或制裁的国家或个人出口石油

时仍需事先获得政府许可，仍保留了总统在现行法律授权下

采取行动限制原油出口的能力。 

调查机关获得的初步信息显示，美国联邦政府曾经长期

直接介入干预美国原油的出口贸易，对石油资源配置进行人

为控制。美国政府自 1975 年颁布《能源政策和保护法》以

来，为保障其石油供应的安全以及实现产业政策，对石油的

出口贸易进行了严格的限制，美国政府干预石油正常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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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美国正常石油市场受到影响，美国石油行业存在非正常

市场状况。虽然，近年来美国政府逐步放松对原油出口的管

制，但根据现有证据材料，美国政府对原油的管制措施仍未

完全取消。同时，美国有关利害关系方未能充分证明美国政

府原油出口的长期管制对石油行业、石油市场的影响在调查

期内已经消除。 

（2）天然气行业进出口管制。 

欧季亚在答卷中称，根据美国《天然气法案》（Natural 

Gas Act）相关规定，从事天然气（包括液化天然气）进出

口业务的出口企业，需要获得美国能源部颁发的许可证。任

何希望与境外买方和卖方进行天然气交易的主体，需依据能

源部相关规定（10 CFR Part 590）中的要求和程序，申请

获得进口或出口批准。答卷援引了美国政府在反补贴答卷中

提到的天然气进出口限制情况，并主张该天然气进出口的限

制即便存在，也未对国内天然气市场产生影响，但未提供证

明文件。答卷还提及《经济学人》和麦肯锡有关文章，主张

出口限制的撤销将结束任何市场扭曲的存在，以及至 2015 

年 1 月，美国生产的价格水平与出口欧洲的保持一致，但

仅提供了有关网站链接，未附证明文件。此外，答卷还提供

了关于美国天然气税收报告、美国国税局天然气手册、美国

能源部天然气出口申请和批准记录的网站链接，以及美国天

然气产量和进出口数量的网站链接，但未附任何证明文件。 



 

25 
 

陶氏化学公司在答卷中称，美国能源部化石能源办公室

负责根据《天然气法案》第三条，授权国内生产的天然气（包

括液化天然气）出口到外国。答卷称，公司不了解天然气进

出口许可制度是否会影响美国天然气市场，同时引用能源信

息署的信息，主张天然气价格“是市场供求关系共同作用的

结果”，但未附证明文件。公司在答卷中提供了关于天然气

进出口许可流程、天然气进出口批准决定清单、美国统一关

税制度等的网站链接，但未附证明文件。此外，答卷提供了

美国能源信息署关于美国石油和天然气进出口总量的数据，

天然气在美国国内消费量的数据。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应诉公司答卷以及商务部 2018

年 43 号公告，按照美国《天然气法案》相关规定，所有美

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必须获得能源部化石能源办公室和联邦

能源管理委员会（FERC）的双重批准。在出口企业向能源部

提交申请后，能源部必须审查出口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如果

能源部认为出口天然气的总量不符合公众利益，则可以拒发

许可证。如果进口国是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

国家，则出口自动被视为符合公共利益。如果进口国与美国

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则能源部必须在联邦纪事上发布征求

意见的公告，并最终确定是否符合公众利益。 

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FERC）的安全审查包括咨询海岸

警卫队、满足《2002 年海上运输安全法案》和交通部管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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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办公室的要求。对于海上的液化天然气设施，根据《深水

港法》的规定，海事管理局和海岸警卫队与其他机构合作进

行环境审查，以满足《国家环境政策法案》的要求。 

调查机关获得的初步信息显示，美国政府自《天然气法

案》实施以来，对天然气的进出口贸易进行了限制，对天然

气资源配置进行人为控制，导致美国天然气市场受到影响，

美国天然气行业存在非正常市场状况。调查期内，美国政府

并未减少或解除对天然气进出口的持续管控，美国天然气行

业在调查期内仍存在非市场状况。 

5.美国政府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行业的资金支持 

申请人主张，美国政府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行业提供

了大量补贴，扭曲了美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生产、供需

和价格。申请人援引美国国会研究报告显示，2015-2019 年

期间，美国对开采化石能源（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的补贴

预计约为 215 亿美元。另根据美国 Stockholm 环境研究所

2017年研究报告，在所有美国的油田中，补贴将大多数石油

项目的内部收益率（IRR）提高了 2-6 个百分点。当原油价

格为每桶 50 美元时，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美国有 237 亿桶

具备经济开采价值的石油储量。但是由于补贴的存在，会有

额外 196亿桶原本不具备经济开采价值的石油储量变得值得

开采。即美国现有石油资源中有 45%依赖于补贴。在美国最

主要的石油产区墨西哥湾，由于运营成本较高，对补贴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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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率上升至 73%。如果没有补贴，全美有近 200 亿桶的石油

储量会因不具经济价值而不被开采。申请人援引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ECD）和国际能源署（IEA）的“化石燃料补贴

数据库”的统计，2016 年，美国各州向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提

供的补贴总额超过 22 亿美元。 

申请人还援引 OECD 的统计，2017 年美国煤炭行业获得

的政府财政扶持总额高达 23.4 亿美元。美国每年在联邦层

面为煤炭开采提供超过 10 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其中包括向

煤炭开采企业提供的税收减免和能源部化石能源办公室提

供的研发补助。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美国政府对美国石油、天然气

和煤炭行业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这进一步刺激了美国石油、

天然气和煤炭的开采，人为增加了这些产品的市场供给，扭

曲了市场供需状况和市场价格。 

6.美国政府对石油、天然气、煤炭价格的干预和限制。 

欧季亚公司在答卷中称，不了解美国是否有所谓“机构”

负责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定价，并主张石油和天然气在全

球贸易中的价格由供需关系决定，在美国的上述产业内不存

在所谓的“价格形成机制”，但未附证明文件。答卷还提供

了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内政部土地管理局、邮政管理

局和总务管理局等所拥有的管理权限。 

陶氏化学公司在答卷中称，不了解任何政府机构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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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规定和能源产品的市场准入流程。答卷主张，原油价格

由全球供求关系决定，天然气价格是市场供求关系发挥作用

的一个体现，但仅提供了网站链接，未附证明文件。 

经初步审查，根据应诉公司答卷和商务部 2018年 43 号

公告，调查机关发现，美国商务部对美国国内石油出口存在

长期管控，美国内政部土地管理局、邮政管理局和总务管理

局则对归属于美国政府所有的土地上石油和天然气的钻探、

采矿、出租等拥有管辖权。通过行使政府权力，这些部门可

影响石油市场的正常资源配置，以政府干预供给的方式，对

石油价格进行间接干预。同时，美国政府也通过监管管道输

油公司的运营和费率、管道服务和开放，监管管道输送价格，

制定费率和价格公示，提出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等方式对石

油的运输、销售进行干预，从而直接影响美国石油价格。 

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对天然气的进出口存在长期

的管控，影响天然气市场的正常资源配置，对天然气价格进

行间接干预。同时，根据美国《天然气法案》，联邦能源管

理委员会对从事天然气销售和内陆运输的公司享有市场准

入管辖权。根据该法案，就费率和费用的规定，任何天然气

公司制定和收受的与天然气运输和销售相关的费率和费用

都为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管辖范围。该法案规定天然气公司

需要向委员会报备费用和费率，且除满足一定条件外，任何

天然气公司不得就费率、费用等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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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调查机关认为，美国政府通过上述运输和销售费

率监管、审批管辖以及提供大量资金支持等方式，对美国石

油、天然气、煤炭价格的形成造成干预，导致相关产品价格

受到扭曲，不能反映出正常的市场状况。 

7.美国电力行业的非市场状况。 

申请人主张，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长期向发电行业提供

巨额补贴，这扭曲了美国电力部门的发电成本，造成美国的

电价无法反映真实成本。电是现代工业生产的重要的生产要

素。由于政府补贴的存在，美国企业能够以扭曲的价格获得

电力，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市场化的情形。 

欧季亚公司在答卷中提交了美国发电、输电和配电领域

背景信息和相关机构情况，介绍了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署、

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等部门职责和电力监管情况，提供了美

国电力行业的相关数据以及美国政府对电力出口管理情况

和对电价的监管情况。答卷提及《美国能源部 2014-2018年

战略计划》等美国政府对电力行业的规划文件，以及《联邦

电力法》、《能源政策法案》、《美国能源信息署电力年报 2016》

等电力行业相关法案，但仅提供相关网站链接，未附证明文

件。此外，答卷也没有按照调查问卷要求提供美国国会对电

力行业的拨款情况。 

陶氏化学公司在答卷中提交了美国电力行业的相关数

据，介绍了美国发电、输电和配电领域情况。答卷提及《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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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电力法》、《联邦电力管理和发展法》等法案以及《能源部

电力市场与可靠性工作报告》等文件，以及美国电力价格的

影响因素，但仅提供网址链接，且未进行解释说明并附证明

文件。 

经初步审查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和应诉公司答卷，并根据

商务部 2018 年 43 号公告，调查机关发现，电力是被调查产

品及上游石化原料的主要燃料动力，美国政府对电力行业存

在监管和控制，对电力出口和电力价格进行管制，并向电力

行业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 

（1）美国政府对电力行业的监管和控制。 

美国自 20世纪 30年代起开始建立对电力产业的管制机

制。其在 1935 年即出台了《公用事业法》。通过对运营程序、

价格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规定，美国对电力领域实施全面控

制。美国电力行业的相关法律包括《联邦电力法》、《清洁空

气法》、《国家有害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温室气体报告计

划》、《发电厂汞和有毒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电力公共事

业煤炭燃烧残留物处理法规》、《国家污染物排放消除系统-

现有设施的冷却水进水结构建设要求和第一阶段设施修正

要求的最终法规》、《蒸汽发电的排放指南和标准》、《国防生

产法》、《联邦电力管理和发展法》、《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

《公共事业管理政策法》、《发电厂和工业燃料使用法》、《水

电监管效率法》等。电力行业的规划文件则有《美国能源部

http://www.baidu.com/link?url=e7Q7EvyocITC8PLmrsCskkohEXQYsw4ouZ_jX5goArE3_Elni_tkNl2cH3Vo7TkeD6THy_HIyJywIdUQrZhVL7aBJGGSzQen9y_loUhfbqWQ5KkG0BRb4g_TQk5hacT3N9pzn_Rs_pLT7ySTyhReXbetW4VaLkd0xB5ulyyZxZNc8m3q7AtZhaVoAxvbNP8kGSnMlRP4kV8ZHJJ9TYWpC0e02etmIS58goN4ClaRb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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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8 年战略计划》、《2011 未来能源安全蓝图》、联邦

能源管理委员会《市场分析报告 2016》等。 

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署和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是涉及

美国电力行业管理的主要政府机构。美国能源部是美国联邦

政府的一个下属部门，主要负责美国联邦政府能源政策制定、

能源行业管理、能源相关技术研发等。其职责还包括实施协

调统一的国家能源政策、确保能源供应等。能源部负责电力

管制的部门为电力传输和能源可靠办公室，该办公室主要职

能是促进电网的现代化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弹性，通过调查、

合作、便利化、建模和分析、应急准备等手段，确保电力系

统的弹性、可靠性和灵活性。该办公室还负责授权电力出口，

颁发跨境输电线路建设许可。 

能源信息署是能源部的能源信息数据统计和分析机构，

为美国政府能源决策提供支持服务。能源信息署定期发布有

关能源的生产、储备、需求、进出口和价格的周、月、年度

报告以及专题报告，是美国能源数据及其分析预测的主要信

息来源。 

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作为管理州际间石油、天然气和电

力运输的独立机构，其在电力领域的主要职责是监管州际电

力的传输和批发交易，其监管对象主要包括运营电网和管理

批发市场的独立的非盈利组织，即区域输电组织（RTO）和

独立系统运营商（ISO）。区域输电组织和独立系统运营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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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公用事业的输电系统进行广泛的业务控制，并可能有权

监管输电系统的规划。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对各电力公司在

发电、输配电、销售、市场准入、设施建设、合同条款以及

环境合规等方面进行监管和审批，包括审查电力公司的某些

并购事务和电力传输设施的选址申请，以及对私人、市政和

州的水力发电项目颁发许可证和进行检查。特别在市场准入

方面，除非得到该机构许可，任何个人或机构都不得建设新

的电站或扩建老电站，不得新建、扩建、改造电网项目，或

者中止现有电网的运行。该机构可通过收取罚金等手段实施

管制要求，其目的是通过适当的管制和市场手段，帮助消费

者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可靠、有效率和可持续的能源供应。 

在州政府层面，各州的公共事业委员会或同等机构来监

管电力零售服务以及设施规划和选址。州公共事业委员会通

常拥有对地方配电、州内一个实体到最终用户的电力零售以

及输电设施、发电设施和配电系统的选址和建设的管辖权。 

（2）美国政府对电力出口的管制。 

应诉公司答卷显示，美国能源部作为电力监管机构，负

责电力出口的监管事宜。从美国向国外出口电力需要得到美

国能源部的事先批准，如需在美国建设出口电力相关设施，

也需获得能源部的许可方能建设并运营。能源部的电力办公

室负责发放电力出口授权，并代表总统批准在美国国际边境

的电力传输设施的建设、运营、维护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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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机关获得的初步信息显示，美国联邦政府直接介入

干预美国电力的出口贸易，美国的电力出口受到了限制，影

响了美国电力资源的市场配置。 

（3）美国政府对电力价格的管制。 

应诉公司答卷称，目前美国电力市场呈现纵向一体化传

统管理模式与竞争机制运营模式并存的情况。主要位于美国

东南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的28个州仍在实行配电、定价和政

府监管一体化模式。另外23个州已启动电力改革，组建了独

立的调度机构，负责管理输电系统运行。关于电力定价，联

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在州际层面通过规则制定程序来管理电

价收费和条件。州一级的机构如州公用事业管理委员会通常

确定州内配电的价格和条件。各州具体情况不尽相同，有的

州是由州公用事业管理委员会对电价实施全面监管，也有的

州对发电商的电价没有监管而只监管输电和配电的价格。 

经初步审查应诉公司答卷并根据商务部2018年43号公

告，调查机关认为： 

美国电力价格须受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或州公用事业

管理委员会的管理。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跨州输电

企业输电价格监管，各州公用事业管理委员会负责本辖区配

电价格监管。主要定价程序包括企业提交核价申请，依法核

定输电价格，定期和不定期调整输电价格和听取利益相关方

意见等。美国电力公司包括私营电力公司和非私营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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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非私营电力公司包括联邦电力公司和地方公用电力公

司和电力合作社。联邦电力公司由联邦政府所有，地方公共

电力公司归地方政府所有。非私营电力公司的电价由公司管

理委员会自行制定，公司管理委员会是最高领导机构，负责

包括电价在内的所有管理事务。委员经政府任命或选举产生，

许多委员由政府官员兼职。非私营电力公司制定电价的目标

和基本原则常见于公司相关法案或章程中，可以概括为：①

为公司正常运营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②不允许以营利为目

标；③制定尽可能低的电价；④反映实际供电成本的同时尽

可能保持终端电价的稳定、便于理解和执行；⑤公平对待各

类用户；⑥有利于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因此，美国的非私

营电力公司实际上不以盈利为目标，制定尽可能低的电价，

虽然制订过程中考虑了供电成本，但其最终原则是尽可能的

保持电价的稳定。因此，美国的非私营电力公司的电力价格

并没有完全真实的反映正常市场价格。 

美国政府对私营电力供应商实施一系列的管制和审批。

概况起来，主要包括：①能源部严格控制美国电力出口，任

何人从事电力出口必须获得政府批准。②联邦能源管理委员

会对州际电力的传输和批发交易进行监管，审查电力公司的

某些并购和公司事务，在有限情况下审查电力传输设施的选

址申请，对私人、市政和州的水力发电项目颁发许可证和进

行检查，通过强制性可靠性标准保护高压州际传输系统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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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预警和调查能源市场，监管与电力相关的环境事宜，

通过收取罚金等手段实施管制要求等。③州监管委员会的监

管内容更多，除了审批电力商品以及输电和配电服务价格外，

还对供应企业的融资、债券、环境合规计划、服务地域范围、

项目建造、收购新设工厂和装置等进行监管，还可以对所有

供应企业的定价和操作发起调查。 

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主要通过两种方法对私营电力企

业的定价进行审批。一种是基于市场的方法，另一种是传统

的基于成本的方法。采用哪种方法取决于电力销售所在地区

的竞争环境。如果电力企业明显不具有垄断势力或该企业的

市场势力将被减弱，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就采用基于市场的

方法。在竞争不充分且电力企业具有市场势力的区域，联邦

能源监管委员会采用传统的基于成本的方法防止电力企业

运用市场势力收取过高的电价。 

由于美国政府对本国电力行业进行监管，对电价进行管

理和审批，美国的电力公司在确定电力价格时并不能完全按

照市场状况来制订，美国的电力价格不能完全反映其市场价

格。 

（4）美国政府对电力行业的资金支持 

根据申请提供的材料，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长期向发电

行业提供巨额资金支持。根据美国国会“政府问责办公室”

（GAO）有关报告，从 2002 到 2007 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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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以税收形式提供电力补贴 182亿美元，此外美国能源部还

提供了 115亿美元的电力研发补贴。另据美国能源部的报告，

美国联邦政府 2007 财政年度向发电行业提供的补贴总额为

67.5 亿美元，每千度电的补贴为 1.65 美元。根据德克萨斯

州奥斯丁大学能源研究所的白皮书《联邦政府对发电技术的

财政支持》，美国联邦政府 2019财政年度向发电行业提供的

补贴总额已上升至 142 亿美元，每千度电的补贴升至 3.36

美元。在州政府层面，同样根据该白皮书，德克萨斯州政府

2019 财政年度向电力部门提供的补贴总额为 14.7 亿美元，

每千度电的补贴为 3.15 美元。同期加利福尼亚州向电力部

门提供的补贴总额为 70.9亿美元，每千度电的补贴高达 26.1

美元。 

应诉公司在答卷中未按调查问卷要求提供美国政府向

电力行业提供资金的情况并附证明文件。经初步审查，调查

机关认为，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向电力行业提供了巨额资金

支持。 

因此，调查机关认为，美国政府对电力行业进行监管和

控制。对电力出口和本国电力价格进行管制，并且向电力行

业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这影响了美国电力资源的市场配置，

使美国的电力价格受到扭曲，存在非市场状况。 

8.美国乙烯、合成气和氢气的价格扭曲状况。 

申请人主张，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包括页岩气）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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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受到了能源产业政策的人为干预和刺激，获得了巨额补贴，

导致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供需和价格都受到扭曲。作为石

油、天然气行业下游产品的乙烯、合成气和氢气在美国市场

的价格都因此而受到扭曲。此外，美国主要的正丙醇生产企

业陶氏化学公司和伊士曼化工公司同时也是原料乙烯的主

要生产商，这两家公司同时在乙烯和下游产品正丙醇两个市

场上占据显著地位，可能导致美国市场的乙烯价格存在扭曲。 

欧季亚公司在答卷中称，政府对这些原材料没有进行价

格管理，公司购买这些原材料的价格是根据市场条件与卖方

自由协商，没有政府干预，上游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行业所

谓的“非市场条件”不会对合成气或氢气供应产生任何影响，

但答卷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明文件。答卷主张乙烯价格是根据

标准的行业公式依市场动态协商而定，合成气和氢气则没有

现货市场或现货供应，由供应商与采购商之间以采购时的市

场状况为基础通过自由谈判形成。同样，答卷未就此主张提

供任何证明文件。答卷还提供了美国乙烯和正丙醇生产企业

清单，主张正丙醇和乙烯的生产商和采购商均在自由和开放

的市场中运作并以采购时的市场状况和生产成本为基础与

对方谈判确定价格，欧季亚公司和客户之间通过自由谈判确

定正丙醇的价格，该价格最终以市场状况为基础，但答卷未

就相关主张提供证明文件。 

陶氏化学公司在答卷中称，不知悉政府对这些原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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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或销售及价格的管理情况，主张定价由供求关系决定，

由生产商和消费者在公开市场上直接谈判而定，但未附证明

文件。答卷主张，美国商品市场上销售的乙烯和氢气大部分

通过管道输送，管道建设的申请由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处理，

该机构未对生产进行产能限制，也无权决定商品价格，但答

卷未就此提交任何证明文件。答卷还提供了美国乙烯和正丙

醇生产企业清单，提及陶氏杜邦合并案但仅提供网站链接，

未提供任何解释说明并附证明文件，也未回答调查问卷中关

于乙烯定价方式等问题。 

经初步调查，调查机关发现，乙烯是由石油裂解或用天

然气制成，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最重要的产品之一。ICIS的

报告指出，乙烯价格与石油价格存在 96％的相关性。由于乙

烯价格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之间的紧密联系，美国石油和天

然气价格的扭曲直接导致了美国乙烯价格存在扭曲。而且，

美国政府对乙烯管道运输的管辖也对其价格造成了影响。调

查机关还发现，根据应诉公司答卷提供的数据，虽然美国国

内有近 20 家乙烯生产商，但前五大生产商的产能合计占美

国国内乙烯总产能的 70%以上，前三大生产商的产能合计也

占到总产能的近一半，而且各主要生产商乙烯装置开工率均

保持在较高水平。综合考虑美国乙烯产业的产能分布、各企

业市场份额以及进入市场的难度等因素，调查机关认为，上

述乙烯主要生产商对美国国内乙烯价格的影响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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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氢气，调查机关经审查发现，美国 95%的氢气是以

天然气为原料，通过蒸汽重整法来生产，因此，美国石油和

天然气价格的扭曲也直接导致了美国氢气价格的扭曲。此外，

合成气可通过煤和水蒸气反应或通过甲烷制备得来，而甲烷

则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之一。如前所述，美国的天然气和煤

炭行业受到包括政府资金支持在内的能源产业政策的人为

干预和刺激，导致美国国内天然气和煤炭价格扭曲。因此，

美国的合成气价格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扭曲。 

因此，调查机关经初步审查发现，美国的乙烯、合成气

和氢气与上游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行业联系密切。在上游

产品价格受到扭曲的情况下，美国国内的乙烯、合成气和氢

气的价格也同样存在扭曲。 

9. 美国政府向本国化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申请人主张，长期以来，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向境内的

化工企业提供了名目繁多，数额巨大的补贴，以刺激其发展。

根据公开可获得的信息，2000年以来，陶氏杜邦公司总共获

得了662笔补贴，共计23.4亿美元；沙索北美公司获得了68

笔补贴，共计18.5亿美元；伊士曼公司获得了32笔补贴，共

计1.36亿美元；巴斯夫公司获得了269笔补贴，共计3.39亿

美元。美国政府通过长期执行补贴政策，以非市场化的手段

系统性地刺激了化工行业的生产和投资，扭曲了产品的成本

和价格，使得美国化工产品普遍存在非市场化的情形。 



 

40 
 

欧季亚公司在答卷中未提供美国政府向美国化工企业

提供资金支持的具体情况，同时主张美国的化学品市场拥有

丰富且相对廉价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这使得其下游产业保

持着竞争优势。答卷提及美国化学委员会有关报告等，但仅

提供网站链接，未附证明文件。 

陶氏化学公司在答卷中称，除了特定的经济激励措施

（例如研发税或财产税减免），公司不知道政府在化工品研

发、生产、销售中所发挥的直接作用。答卷主张美国化工品

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没有差异并提及部分私人公司发

布的化工行业有关报告，但仅提供网站链接，未附证明文件。 

调查机关经初步审查后认为，政府的补贴政策对一国化

工生产企业的经营和化工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美国部

分化工企业接受美国政府资金支持，会导致美国化工产品市

场的资源配置受到政府行为的干预，进而对市场供求关系和

产品价格水平造成影响。 

    10.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对美国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乙

烯、合成气、氢气等市场的非市场状况进行了调查。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由专门的政府或公共部门通过

立法和政策制订实施产业规划和战略、对石油、天然气、煤

炭、电力等资源进行管理、控制、监管或进出口管制等，并

采取提供资金支持、减免税费等激励措施，鼓励和刺激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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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行业的投资与开发，对行业的资源配置造成了干扰，影响

了正常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水平，导致美国石油、天然气、

煤炭和电力市场存在非市场状况。 

乙烯、合成气、氢气均是以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

为主要原材料或燃料动力的直接下游产品，其成本与价格同

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的价格密切相关，石油、天然气、

煤炭和电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对乙烯、合成气、氢气的成本

和价格具有重大影响。在美国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电力的

价格被扭曲的情况下，乙烯、合成气、氢气的成本和价格也

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加之美国政府向本国化工企业提供

大量资金支持，对美国化工市场资源配置造成影响，调查机

关认为，美国乙烯、合成气、氢气等市场存在非市场状况。 

美国陶氏化学公司 

（The Dow Chemical Company） 

1.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初步审查了公司被调查产品和同类产品的型

号划分。该公司主张被调查产品和同类产品系单一型号产品。

经初步审查，调查机关决定在初裁中暂接受公司主张，不对

被调查产品和同类产品进行型号划分。 

调查机关初步审查了该公司在美国国内的销售情况。经

审查，倾销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国内销售数量占

同期向中国出口被调查产品数量的比例超过 5%，符合作为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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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正常价值基础的数量要求。倾销调查期内，该公司国内同

类产品全部直接销售给非关联客户。经审查，调查机关决定

在初裁中暂以该公司销售给美国国内非关联客户的价格作

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基础。 

调查机关初步审查了公司提交的生产成本和费用数据。

关于生产成本，经审查，调查机关发现，首先，答卷表 6-1-1

没有填写材料采购入账成本，且该表已报告数据与表 6-2 相

矛盾；其次，答卷表 6-1-2没有按照要求提交公司自产原材

料各成本因素对应的会计科目或代码，没有完整提交各成本

因素的数量和单价，且没有提供该表格数据的证明文件。现

有证据表明，答卷内容无法证明其已准确、合理反映了被调

查产品及同类产品的原材料成本。 

由于美国国内的乙烯、合成气和氢气存在非市场状况，

其价格受到扭曲，且陶氏化学公司答卷没有提交完整、准确

的被调查产品及同类产品的原材料成本，调查机关决定在初

裁中暂不采用公司答卷报告的原材料成本数据，而是根据

《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依据经比较可以较为准

确、合理反映市场价格的原材料价格数据对原材料成本进行

了调整。关于销售、管理和财务费用，调查机关经审查决定

在初裁中暂接受答卷主张。 

调查机关根据上述调整重新计算美国国内销售的被调

查产品同类产品的成本和费用，并对公司在美国国内销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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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是否低于成本销售进行了初步审查。经审查，倾销调查

期内，公司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在美国国内全部低于成本销

售。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在初

裁中暂采用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的方法确定其正常价

值。关于利润，调查机关决定在初裁中暂以公司经审计财务

报告中全部产品的净利润率来计算。 

2.出口价格。 

调查机关初步审查了公司向中国出口销售被调查产品

的情况。倾销调查期内，该公司通过位于香港的关联贸易商

向中国的非关联客户出口销售被调查产品。根据《反倾销条

例》第五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在初裁中暂决定以香港关联贸

易商销售至中国非关联客户的价格作为确定出口价格的基

础。 

3.价格调整。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为公平合理比较，

调查机关对该公司影响价格可比性的调整项目逐一进行了

审查。 

（1）正常价值部分。 

就公司主张的正常价值调整项目，经初步审查，调查机

关决定在初裁中暂接受公司提出的发票中的折扣、提前付款

折扣、其他折扣、回扣、内陆运费-工厂到分销仓库、售前

仓储费、内陆运费-工厂/仓库到客户、信用费用、其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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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费用等调整项目。 

（2）出口价格部分。 

就公司主张的出口价格调整项目，经初步审查，调查机

关决定在初裁中暂接受公司提出的内陆运费-工厂至分销仓

库、售前仓储费用、内陆运费-工厂/仓库至出口港、国际运

输费、国际运输保险费、港口装卸费等相关费用、包装费用、

信用费用等调整项目。 

此外，为保证公平合理比较，调查机关决定在初裁中暂

根据香港关联贸易商答卷数据对该关联贸易商间接费用进

行了补充调整。 

4.到岸价格（CIF 价格）。 

经审查，在初裁中，调查机关暂接受该公司报告的到岸

价格数据。 

欧季亚公司 

（OXEA Corporation） 

1.正常价值。 

调查机关初步审查了公司被调查产品和同类产品的型

号划分。该公司主张被调查产品和同类产品系单一型号产品。

经初步审查，调查机关决定在初裁中暂接受公司主张，不对

被调查产品和同类产品进行型号划分。 

调查机关初步审查了公司在美国国内销售情况。经审查，

倾销调查期内，该公司在美国国内销售同类产品的数量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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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向中国出口销售被调查产品数量的比例超过 5%，符合作为

确定正常价值基础的数量要求。倾销调查期内，该公司国内

同类产品全部直接销售给非关联客户。经审查，调查机关决

定在初裁中暂以该公司销售给美国国内非关联客户的价格

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基础。 

调查机关初步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生产成本和费用数据。

关于生产成本，经审查，调查机关发现，第一，答卷关于公

司是否自产原材料的回答前后矛盾；第二，答卷没有按照问

卷要求回答外购原材料是否来自关联方；第三，答卷表 6-2

没有按照要求提交原材料收发明细表；第四，答卷表 6-4 没

有按照要求提交被调查产品各生产成本因素的数量和单价，

没有按要求提交各原材料项目的对应会计科目或代码；第五，

答卷没有按照要求提交公司日常保存的被调查产品及同类

产品的成本计算单，且未解释没有提交的原因。现有证据表

明，公司答卷内容无法证明其已准确、合理反映了被调查产

品及同类产品的原材料成本。 

由于美国国内的乙烯、合成气和氢气存在非市场状况，

其价格受到扭曲，且欧季亚公司答卷没有提交完整、准确的

被调查产品及同类产品的原材料成本，调查机关决定在初裁

中暂不采用公司答卷报告的原材料成本数据，而是根据《反

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依据经比较可以较为准确、

合理反映市场价格的原材料价格数据及其他美国正丙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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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通常的原材料耗用比例对原材料成本进行了调整。关

于销售、管理和财务费用，调查机关经审查决定在初裁中暂

接受答卷主张。 

调查机关根据上述调整重新计算美国国内销售的被调查

产品同类产品的成本和费用，并对公司在美国国内销售的交

易是否低于成本销售进行了初步审查。经审查，倾销调查期

内，公司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在美国国内全部低于成本销售。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在初裁中

暂采用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的方法确定其正常价值。

关于利润，调查机关决定在初裁中暂以公司在美国国内生产

和销售同一大类产品所实现的净利润率来计算。 

2.出口价格。 

调查机关初步审查了公司向中国出口销售被调查产品

的情况。倾销调查期内，该公司直接向中国非关联客户出口

销售被调查产品。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调查

机关在初裁中暂决定以该公司销售至中国非关联客户的价

格作为确定出口价格的基础。 

3.价格调整。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为公平合理比较，

调查机关对该公司影响价格可比性的调整项目逐一进行了

审查。 

（1）正常价值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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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司主张的正常价值调整项目，经初步审查，调查机

关决定在初裁中暂接受公司提出的提前付款折扣、回扣、信

用费用、其他需要调整的费用等调整项目。 

关于公司主张的内陆运费-工厂到分销仓库、售前仓储

费、内陆运费-工厂/仓库至客户、内陆运输保险费、出厂装

卸费，公司在答卷中未提供所主张费率的计算依据并附证明

文件，未能证明其影响了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的可比性。因

此，调查机关决定在初裁中暂不接受公司主张的上述费用调

整。 

（2）出口价格部分。 

就公司主张的出口价格调整项目，经初步审查，调查机

关决定在初裁中暂接受公司提出的退款及赔偿、信用费用、

出口检验费、报关代理费等调整项目。 

关于公司主张的内陆运费-工厂到分销仓库、售前仓储

费、出厂装卸费，公司在答卷中未提供所主张费率的计算依

据并附证明文件，未能证明其影响了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的

可比性。因此，调查机关决定在初裁中暂不接受公司主张的

上述费用调整。 

关于公司主张的国际运输费和国际运输保险费、公司在

答卷中未提供所主张费率的计算依据并附证明文件。因此，

调查机关决定在初裁中暂依据其他美国公司所报告的费率

水平进行相关费用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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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到岸价格（CIF 价格）。 

经审查，在初裁中，调查机关暂接受该公司报告的到岸

价格数据。 

其他美国公司 

（All Others） 

2019 年 7 月 23 日，调查机关对美国的进口被调查产品

及同类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立案。当日，调查机关通知了美

国驻华大使馆。同日，调查机关将立案公告登载在商务部网

站上，任何利害关系方均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本案立案公

告。立案后，调查机关给予各利害关系方 20 天的登记应诉

期，给予所有利害关系方合理的时间获知立案有关情况。立

案后，调查机关将调查问卷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任何利害

关系方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并下载本案调查问卷。 

调查机关尽最大能力通知了所有已知的利害关系方，也

尽最大能力向所有已知利害关系方提醒不配合调查的结果。

对于调查机关已尽通知义务但没有提供必要信息配合调查

的公司，调查机关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在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的基础上裁定其倾

销幅度。调查机关比较分析在调查中获得的信息，认为欧季

亚公司的倾销幅度可以较为准确、合理的反映美国对中国出

口被调查产品情况。调查机关决定，在初裁中，根据该信息

确定其他美国公司的倾销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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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格比较。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六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对被调查

产品的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在考虑了影响价格的各种可比

性因素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合理的方式，将正常价值和出

口价格调整至出厂水平进行比较。在计算倾销幅度时，调查

机关将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进行了比较，

得出倾销幅度。 

（三）倾销幅度。 

经计算，各公司初步裁定的倾销幅度分别为： 

    1.陶氏化学公司                          254.4% 

（The Dow Chemical Company） 

    2.欧季亚公司                            267.4% 

（OXEA Corporation） 

    3.其他美国公司                          267.4% 

（All Others） 

四、国内同类产品、国内产业 

（一）国内同类产品认定。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同类产品是与倾销

进口产品相同的产品，或与倾销进口产品特性最相似的产品。 

调查机关对国内生产的正丙醇与被调查产品的物理化

学特性、原材料和生产工艺流程、产品用途、产品的可替代

性、销售渠道、客户群体等因素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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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理和化学特性。 

国内生产的正丙醇与被调查产品的分子式、化学结构式

完全相同，均为无色液体。溶于水和常见有机溶剂。 

2.原材料和生产工艺流程。 

国内生产的正丙醇与被调查产品的原材料均为乙烯、合

成气和氢气等，生产工艺流程基本相同，均为通过乙烯羰基

化生产丙醛，再由丙醛加氢生产正丙醇。 

3.产品用途、产品的可替代性、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 

现有证据显示，国内生产的正丙醇与被调查产品用途基

本相同，主要为直接使用或酯化为醋酸正丙酯，正丙醇还应

用于红霉素、丙硫胺、丙磺舒等药品的生产，还可用于合成

乙二醇醚、正丙胺、正丙酯和溴丙烷等。作为溶剂,正丙醇

用于涂料、油漆、胶黏剂、化妆品、塑料和杀菌剂等产品。 

国内生产的正丙醇与被调查产品销售渠道基本相同，主

要通过直销、分销或代理等方式在中国市场进行销售。二者

客户群体交叉，部分贸易商和下游用户既购买、销售、使用

被调查产品，也购买、销售、使用国内生产的产品。二者在

中国国内市场竞争。 

部分应诉公司、进口商和下游用户主张被调查产品杂质

含量低于国内生产的正丙醇，产品纯度存在差异，因此质量

优于国内生产的产品，从质量上不可替代。 

申请人主张如果国内产业不能生产无苯级正丙醇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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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无法在国内立足，不可能实现 10 万吨销售量。部分下游

用户反馈国内正丙醇质量稳定；另外应诉的部分下游用户采

购国产和进口产口后入库混用，说明两者无差异，没有区分

必要。 

经审查，正丙醇尚无行业或国家标准，各个企业均执行

其自身生产标准，进口被调查产品和国内生产的正丙醇在个

别成分指标上存在细微差异，但下游用户存在交叉使用或混

用进口被调查产品和国内产业的正丙醇的情况，表明两者无

实质性差异。 

综上，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国内生产的正丙醇与被调查

产品在物理和化学特性、原材料和生产工艺、产品用途、销

售渠道和客户群体等方面基本相同，具有相似性和替代性，

国内生产的正丙醇与被调查产品属于同类产品。 

（二）国内产业的认定。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关于国内产业认定的规定，

调查机关对本案国内产业进行了审查和认定。本案中，申请

人南京诺奥公司、南京荣欣公司和淄博诺奥公司共 3 家国内

正丙醇生产企业向调查机关提交了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答

卷。由于淄博诺奥公司在调查期开始前已停产，国内申请人

相关统计数据不包括该公司数据。申请人提交的数据仅为南

京诺奥公司和南京荣欣公司两家数据。调查机关经调查核实，

申请人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的产量占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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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比例均大于 50%，占国内产业的主要

部分，符合《反倾销条例》第十一条关于国内产业认定的规

定。 

因此，调查机关初步认定，申请人可以代表国内产业，

其数据可以作为损害和因果关系分析的基础。本裁决所依据

的国内产业数据，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上述国内生产者。 

五、产业损害及损害程度 

（一）倾销进口产品数量。 

调查机关对倾销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或相对于中国国

内生产或消费的数量是否大幅增加进行了调查。 

1.倾销进口产品数量。 

调查显示，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损害调查期内来自

于美国的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 2015 年为 28006 吨；2016 年

为 43979 吨，比 2015 年增长 57.04%；2017 年为 28142 吨，

比 2016年下降 36.01%；2018年进口数量为 51112吨，比 2017

年增长 81.62%；2018 年较 2015 年累计增长 82.50％。损害

调查期，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呈大幅增长趋势。 

2.倾销进口产品所占国内市场份额。 

损害调查期内，2015 年、2016年、2017 年和 2018年被

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分别为 19.80%、

25.38%、15.48%和 27.97%。2016 年比 2015 年上升 5.58 个

百分点、2017 年比 2016 年下降 9.90 个百分点，2018 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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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升 12.50 个百分点。损害调查期内，累计上升 8.17

个百分点，被调查产品市场份额总体呈上升趋势。 

部分应诉公司主张被调查产品没有挤占国内产业的市

场份额；被调查产品市场份额适中，对中国国内正丙醇市场

影响有限；被调查产品数量增长与中国需求增长吻合。 

申请人评论称该主张对损害认定中对数量影响的审查

标准认识错误，调查机关应当审查倾销进口绝对数量是否大

量增加或相对于国内同类产品生产或消费数量是否大量增

加；市场份额不到 30％就不太可能造成严重影响的断言没有

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的分析做支撑。 

经审查，损害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大幅增

长，2018 年较 2015 年累计增长 82.50％，被调查产品占国

内市场份额累计上升 8.17个百分点，2018年达 27.97%。因

此，调查机关认为倾销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或相对于中国国

内生产或消费的数量大幅增加。 

调查机关认为，反倾销调查应当审查倾销进口产品的绝

对数量或相对数量是否大幅增加；调查机关在调查中审查了

倾销产品占国内市场的份额；倾销进口产品数量是否对国内

产业造成损害，应当根据国内产业的客观事实进行分析，而

非单纯以市场份额评判；单纯市场份额多少以及是否与国内

需求增长同步增长并不能判断是否造成损害，是否造成损害

应当根据倾销进口数量和价格等因素综合分析。因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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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诉企业的主张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 

综上，调查机关在初裁中认定倾销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

或相对于中国国内生产或消费的数量大幅增加。 

（二）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 

调查机关就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

进行了调查。 

1.倾销进口价格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 

进行价格比较时，为确保两者具有可比性，应在同一贸

易水平上对倾销进口价格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进行比

较。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倾销进口产品国内进口清关价格和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出厂价格基本属于同一贸易水平，二者均

不包含增值税、内陆运输费用、保险费用和次级销售渠道费

用等。 

调查机关在中国海关价格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损害调

查期内汇率、关税和国内进口商的清关费用，对被调查产品

进口价格进行了调整，将调整后的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作为

倾销进口价格。其中，汇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当年各

月度平均汇率算术平均得出。关于进口清关费用，本案共 3

家国内进口商提交了答卷，答卷中提供了各公司的清关费用。

调查机关在初裁中暂以 3家公司提交的清关费用算术平均值

作为计算国内进口商的进口港清关费用的依据。 

按上述方法调整后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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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倾销进口价格分别为 6424 元/吨、6263 元/吨、7344 元/

吨和 7827 元/吨。2016 年比 2015 年下降 2.51%，2017 年比

2016年上升 17.26%，2018年比 2017 年同上升 6.58%。进口

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 

调查机关在对《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答卷汇总的基础

上，以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出厂价格的加权平均价格作为国内

产业同类产品价格。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分别为 6652 元/吨、7256 元/吨、7801

元/吨、7865元/吨。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 2016年比 2015

年上升 9.07%；2017 年比 2016年上升 7.51%；2018年比 2017

年上升 0.82%。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呈现总体上升趋势。 

2.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影响。 

调查显示，被调查产品与国内生产的正丙醇在物化特性、

原材料、生产工艺、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等方面

基本相同，均由乙烯羰基化生成丙醛并进一步加氢生成，属

于同类产品，二者具有相似性和替代性。 

中国国内正丙醇市场是一个竞争开放的市场，被调查产

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国内市场相互竞争，下游客户采购产品

时，产品价格是重要影响因素。 

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价格始终低于国内产业同

类产品价格。2015 年至 2018 年两者价差分别约为 228 元／

吨、993元／吨、457元／吨和 38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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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明，国内正内醇市场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表

观消费量由 2015 年 141456 吨增长至 2018 年的 182720 吨。

被调查产品始终以低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进行竞争，

对中国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均大幅增长。调查期内，被

调查产品进口量由 2015年 28006吨增长至 2018年 51112吨，

累计增长 82.50%，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由 19.80％上升至

27.97%。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巨大，且在中国国内市场具有

较大权重和较大的规模，下游用户对被调查产品采购数量大，

加之中国生产企业给予的付款期限普遍较短，应诉公司给予

的付款期限较中国生产企业更长，进口商资金压力更小，对

于大宗采购的化工产品而言，虽然价差较小，但仍可影响进

口商的采购行为。 

综上所述，调查机关综合考虑被调查产品的特点、进口

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变化、国内进口商的采购行为等因素，

认为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产生削减作用。 

部分应诉公司在评论意见中称被调查产品没有大幅削

低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申请人没有解释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

来源、计算方法、价格构成、贸易条件或是否存在调整等；

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和被调查产品价格非常接近，差距还在缩

小，申请人直接比较被调查产品和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无

视被调查产品价格仅是随原材料价格变动；被调查产品平均

进口价格总是等于或高于来自第三国同类产品的平均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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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第三国同类产品的进口价格视为公平市场价格的基准，

进口价格高于该公平市场价格，进口被调查产品不会引发消

极价格影响；即使被调查产品平均价格低于国内市场平均价

格，并不意味着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或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

格在销售。 

申请人称被调查产品存在大幅削价销售，国内同类产品

和被调查产品价格并不是非常接近，削价影响是可见的、显

著的，进口数量达到一定规模时，较小的价格差距也足以给

国内产业带来显著的负面影响；申请人提供的国内同类产品

价格信息充分、清晰明了；规则中不存在“公平市场价格”

概念，本案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低于国内同类产品销售价格，

存在削价；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低于国内同类产品价格是因

为被调查产品具有成本优势的主张于法无据，判断价格削减

不考虑成本比较。 

调查机关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和被调查产品价格进行

了审查。关于国内同类产品价格，调查机关对国内产业进行

了实地核查，审查了申请人的相关证据材料，核实了申请人

的价格等相关数据，相关数据列示于文后附表。申请人在申

请书中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并未做保密处理。关于被调查产

品进口价格，进行价格比较时，为确保两者具有可比性，调

查机关在中国海关价格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损害调查期内

汇率、关税和国内进口商的清关费用，对被调查产品进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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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已经进行了相应地调整。调查机关审查了第三国同类产品

的在中国国内销售的价格情况。部分应诉公司关于价格来源、

可比性等主张不成立。关于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高于第三国

价格，不会造成影响的主张，这与事实不符。判断被调查产

品是否会影响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价格，应当在具有可比性

的前提下，分析被调查产品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之间的价格

关系，与第三国价格没有直接关系，也与被调查产品是否具

有成本优势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调查机关初步认定，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

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造成了削减。 

（三）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状况。 

调查中，3家申请企业均提交了《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

答卷，由于淄博诺奥公司已停产，答卷中无正丙醇相关数据。

对于南京诺奥公司和南京荣欣公司的调查问卷答卷，调查机

关进行了实地核查。如前所述，调查机关以 2家国内生产者

的数据作为国内产业状况分析的基础。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调查机关

对以下影响国内产业状况相关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调查

（数据见附表），证据显示： 

1. 表观消费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正丙醇表观消费量 2015年为 141456

吨；2016 年为 173308 吨，比 2015 年增长 22.52%；2017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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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27 吨，比 2016 年增长 4.92%；2018 年为 182720 吨，比

2017年增长 0.49%。 

2. 产能。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能为 12－15万吨，

2015－2018年保持不变。 

3. 产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产量 2015 年为

6.8-8.0万吨；2016年比 2015年增长 23.54%；2017年比 2016

年增长 12.69%；2018 年比 2017 年下降 9.09%。同期，国内

产业产能总体保持稳定。 

4. 国内销售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量 2015年为 5.6

－6.5 吨；2016 年比 2015 年增长 27.56%；2017 年比 2016

年增长 18.02%；2018年比 2017年同期下降 13.24%。 

5. 市场份额。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占中国国内市场份额

2015 年为 40%-46%；2016 年比 2015 年增加 1.81 个百分点；

2017年比 2016年增加 5.72 个百分点；2018 年比 2017年同

期减少 7.04 个百分点。  

6. 销售价格。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价格 2015 年为

6652 元/吨；2016 年为 7256 元/吨，比 2015 年上升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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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为 7801元/吨，比 2016 年上升 7.51%；2018年为 7865

元/吨，比 2017年上涨 0.82%。 

7. 销售收入。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销售收入 2015 年为

3.7-4.3亿元；2016年比 2015年增长 39.14%；2017年比 2016

年增长 26.88%；2018年为比 2017 年同期下降 12.53%。 

8. 税前利润。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税前利润 2015 年亏

损 0.49-0.57 万元；除 2017 年微盈利外，损害调查期内均

亏损。 

9. 投资收益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投资收益率 2015 年

为-13.24%；2016 年为-7.45%，较 2015 年收窄 5.79 个百分

点；2017年为 0.58%；2018 年为－3.44%。 

10. 开工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开工率先升后降， 

2015年为 49%-57%；2016年比 2015年上升 12.76个百分点；

2017年比 2016年上升 8.50 个百分点；2018 年比 2017年下

降 6.86个百分点。 

11. 就业人数。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就业人数 2015 年为 238-277

人；2016 年比 2015 年增加 1.14%；2017 年比 2016 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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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018年比 2017年减少 1.11%。 

12. 劳动生产率。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劳动生产率 2015年为 288 吨/

年/人；2016年比 2015年增长 22.15%；2017年比 2016年上

升 11.03%；2018年比 2017年下降 8.07%。 

13. 人均工资。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就业人员人均工资 2015 年为

11.8-13.7 万元/年/人；2016年比 2015年下降 0.37%；2017

年比 2016年上升 10.40%；2018年比 2017年下降 4.87%。 

14. 期末库存。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期末库存 2015 年为

1857-2167 吨；2016 年比 2015年增加 1.16%；2017年比 2016

年下降 35.13%；2018年比 2017年下降 53.75%。 

15.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015年现金净流出为 1.4 亿元至 1.6 亿元；调查期内现金持

续净流出。 

16. 投融资能力。 

损害调查期内，现有证据尚未显示，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投融资能力未受到被调查产品进口的不利影响。 

调查机关对倾销进口产品的倾销幅度也进行了审查，证

据显示倾销进口产品的倾销幅度不属于微量倾销，足以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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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市场价格造成不利影响。 

初步证据显示,国内产业在损害调查期内呈现以下状况： 

损害调查期内，国内表观消费量持续增长，累计增长

29.17％，国内正丙醇市场呈现持续扩大趋势，但增速呈放

缓趋势。同期，国内产业产能总体保持稳定。受市场增长所

带动，国内产业产量呈先增后降趋势，产量累计增长 26.55%，

同时开工率亦呈现先增后降趋势，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市场份额累计仅增长 0.49％。与之对比，被调查产品进口绝

对数量则呈现波动增长态势，调查期内累计大幅增长 82.5％，

市场份额同样呈波动增长态势，调查期内市场份额累计增长

8.17个百分点。数据表明，受倾销进口产品数量增长和价格

削减所影响，国内产业产量呈先增后降趋势，国内产业开工

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 

国内销售价格呈现上涨态势，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始终

低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形成

削减影响。受倾销进口产品的量价影响，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价格长期处于盈亏线边缘。国内产业销售量先增后降，国内

销售收入亦呈现先增后降趋势，除 2017 年实现微利外，长

期亏损，投资收益率亦除 2017 年为正收益率外，始终为负

收益率，而经营现金流量则始终为净流出。就业人数和劳动

生产率、人均工资同样呈现先增后降的相似趋势。在此形势

下，国内产业减少库存，调查期内期末库存呈下降趋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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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适应市场竞争。 

部分应诉公司主张，调查期间大部分经济指标显示国内

正丙醇产业正稳健发展；国内产业产能在调查期外扩张，国

内产量和开工率稳定增长，国内生产状况整体向好，产量、

开工率、产量占表观消费量的比例数据均无法证明国内产业

遭受生产或经营困境；申请人的销售数量、销售金额、市场

份额等保持增长，盈利状况改善，库存下降；申请人的税前

利润总体呈改善趋势，且同期投资额保持健康增长态势；其

他反映国内产业状况的数据，均保持稳定，甚至较 2015 年

的状况改善，就业人数、人均工资等均呈增长趋势。淄博诺

奥公司并不拥有最大产能，申请人未提供任何证据和解释证

明进口冲击造成淄博诺奥停产；南京诺奥增加产能的同时停

止关联公司淄博诺奥的产能，这改善了申请人的盈利状况，

但与被调查产品不存在关联性，两公司的关联关系表明有关

国内产业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扭曲。 

部分进口商和下游用户评论称，国内产业发展良好，各

项指标表现积极，不存在实质损害，申请书数据不反映国内

产业真实情况。第三方机构证据表明，南京荣欣公司税前利

润在 2017 年为正数，原材料消耗及采购量并无减少且盈利

能力强；南京诺奥公司税前利润在调查期内均为正数，国内

产业发展良好，不存在实质损害。 

申请人评论称，欧季亚公司所依赖的数据存在根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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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性错误，且贯穿于整个论述中，由于数据基础存在严重

错误，导致分析和结论不可信；国内产业长期亏损，处境困

难，如亏损局面不能改变，将关停或破产；国内产业的产量

和就业数据与困难处境不矛盾，经营困难时减产和裁员不是

唯一选择，为自救而提高产量是合理选择。陶氏化学公司对

国内产业经济指标的解读避重就轻，追求利润是绝大多数企

业的根本目的，企业盈利还是亏损是判断其经营情况的首要

标准，国内产业四年中有三年亏损，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持续亏损局面得不到改善，将不可能支撑很长时间；投资收

益方面是大多数年份根本没有收益；现金流为负说明公司财

务状况严重困难，危及生存；不能仅凭产量和销量提高不必

然意味着产业向好，化工企业的规模效应，提高产量可以摊

薄成本，就业人数只有个位数变化，工资上涨是因为劳动力

市场工资普遍上涨。部分进口商所称的第三方报告，申请人

未与该第三方机构打过交道，且第三方机构报告已声明仅供

商业决策参考，不得作为法律诉讼之依据，南京两公司不只

生产正丙醇一个产品，企业利润和调查所关注的同类产品利

润并非同一概念。 

调查机关认为，第一，关于国内产业的损害情况，如前

所述，受倾销进口产品量价影响，国内产业产量先增后降，

开工率终始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长期

处于盈亏线边缘，国内产业销售量先增后降，国内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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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先增后降，国内产业税前利润除 2017 年实现微利外，长

期持续亏损；投资收益率亦除 2017 年为正收益率外，始终

为负收益率，而经营现金流量则始终为净流出；而就业人数

和劳动生产率、人均工资同样呈现先增后降的相似趋势。上

述情况表明，国内产业在损害调查期内，遭受到实质损害，

部分应诉公司、进口商和下游用户关于国内产业不存在损害

的主张与事实不符合。调查机关同时注意到部分应诉企业提

交数据的前后矛盾。 

第二，关于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证据，调查机关进行了审

查，如裁决附表所示，申请人在 2017 年度国内同类产品税

前利润为正数，该数值为两家公司合并数据，并非一家公司

数据；调查机关对 2 家国内公司进行了实地核查并要求 2 家

公司提交了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且要求申请人在实地核查后

更正了部分答卷数据，调查机关未发现 2 家公司提供虚假财

务报表的情况。 

第三，关于淄博诺奥公司，由于其在调查期内停产，本

案损害相关指标均未包含该公司数据。调查机关基于南京诺

奥和南京荣欣 2家公司提交的答卷，对国内产业的合并数据

进行分析。调查机关审查了南京诺奥和南京荣欣公司提交的

答卷数据并进行了实地核查，没有证据表明，南京诺奥和南

京荣欣 2 家公司提交的数据是不真实的，没有证据表明南京

诺奥和淄博诺奥的关联关系导致财务数据存在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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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情况，调查机关初步认定，损害调查期内，国

内正丙醇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 

六、因果关系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二十四条，调查机关审查了原产

于美国的正丙醇倾销进口与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之间是

否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审查了除倾销进口之外已知的可能对

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 

（一）倾销进口产品造成了国内产业的实质损害。 

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损害调查期内，倾销进口产品

数量呈波动增长趋势，2016 年比 2015增长 57.04%，2017年

比 2016 下降 36.01%；2018 年比 2017 年增长 81.62%，累计

增长 82.50%。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大幅增长。 

损害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市场份额亦呈波动增长趋势，

2016年比 2015年扩大 5.58 个百分点，2017 年比 2016年减

少 9.90 个百分点，2018 年比 2017 年增加 12.50 个百分点，

累计增加 8.17个百分点。2015 年至 2018年被调查产品占中

国总进口的比例分别为 55.33％、69.10％、46.68％和 67.43%。

被调查产品占中国进口的大部分份额。 

损害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在物化

特性、原材料和生产工艺、产品用途、销售渠道和客户群体

等方面基本相同，具有相似性和替代性，中国国内正丙醇市

场是一个竞争开放的市场，被调查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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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市场相互竞争，下游客户采购产品时，产品价格是重要的

参考因素。倾销进口产品价格一直低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

被调查产品对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价格产生了明显的削减作

用，导致国内产业长期低于成本销售，挤压国内产业利润空

间，造成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难以覆盖成本和费用，

国内产业大部分时间处于亏损状态，现金流始终处于净流出

状态，国内产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在倾销进口数量、市

场份额以及价格削减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倾销进口产

品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部分应诉公司称被调查产品未对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

或实质损害威胁，国内产业健康发展，经济指标大幅好转；

任何生产或经营困难和被调查产品无关，国内产量变化呈主

动调整迹象，与其他外界因素（例如进口数量的变化）不存

直接因果关系；2018 年销售数量下降与同期进口数量变化不

存在直接因果关系；2016、2018年度数据表明申请人的销量

和销售收入趋势与同期进口数量或价格变化趋势不相符，二

者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申请人提供的削价幅度变化趋势与

同期盈利状况不符，二者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申请人

投资额增加，销售状况改善，投资收益率改善，申请人没有

说明变化趋势与被调查产品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对比两

趋势变化，二者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无法合理解释现金流

的流出状况与同期被调查产品的进口存在何种因果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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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评论称，应诉企业的评论完全忽略了需求增长这

一重要因素，刻意回避进口数量的影响，国内产业是由市场

供需关系决定，倾销通过进口数量和价格合力改变市场供需

关系；在需求增长旺盛的年份，需求会抵消进口量价带来的

负面影响，在需求没有大幅增长的年份，进口量价影响，尤

其是数量作用更明显，进口量少，国内产业仍然尽可能“扛

住”价格，因为低价倾销商品数量有限，在需求增长乏力的

年份，进口数量巨大，小幅削价足以对国内产业定价和销售

造成巨大压力。 

调查机关认为，首先，对因果关系的分析，应在客观审

查国内产业状况的所有有关经济因素和指标的基础上，不仅

要考量倾销进口价格的影响，还应同时结合其数量的影响。

其次，调查机关注意到部分应诉企业提交数据的准确性，这

直接影响到因果关系分析的合理性，如果使用数据准确性存

在疑问，因果关系的分析将是不合理的。再次，如前所述，

中国国内正丙醇市场是一个竞争开放的市场，被调查产品与

国内同类产品在国内市场相互竞争，国内市场由进口产品和

国内产业产品共同构成，而非两个相互隔离的市场，下游客

户在交叉采购被调查产品和国内同类产品时，量价因素共同

作用。部分应诉企业所称的，国内产量变化与其他外界因素

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这与市场客观状况不符。最后，具体

到每个年份分析，恰恰反映了每一年份倾销进口数量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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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其各自的量价合力影响了当年的国内产业的经营状况，

并反映为实质损害。 

综上，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倾销进口产品与国内正丙醇

产业受到的实质损害存在因果关系。 

（二）其他已知因素分析。 

调查机关对除倾销进口产品以外的，可能使国内产业受

到实质损害的其他已知因素进行了审查。 

经初步调查，没有证据表明外国与国内生产者的限制贸

易的做法及它们之间的竞争、消费模式和替代产品的影响、

技术发展、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状况以及不可抗力等因素，与

国内正丙醇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1.关于国内产业生产成本因素的影响。 

部分应诉公司及部分进口商提出，国内产业的结构性问

题是导致损害的原因，申请人自身存在比较劣势，其成本高

企，难以和被调查产品竞争；美国正丙醇产业存在比较优势，

体现在原料价格低廉，其优势很大程度上由于页岩气革命。 

申请人称，上述主张实质上是以“成本优势”否认价格

影响，于法无据；国外生产者在成本方面有任何优势，必须

同等作用于全部相关产品，不区分产品是内销还是出口，倾

销时就区别对待内销和出口产品。内销定价高则享受成本优

势，出口定价低则放弃成本优势。此外，证据表明美国石油、

天然气行业受到人为干预和刺激，导致石油和天然气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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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和价格受到扭曲，进而导致美国乙烯价格受到扭曲。 

调查机关认为，首先，部分应诉企业在被调查产品原材

料方面的成本优势并不必然表明应诉企业不存在倾销，本案

调查显示，相关企业均存在倾销。其次，如前所述，被调查

产品倾销进口价格削减了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这与其成本

是否存在优势并无直接关系，换言之，成本高可以倾销造成

削减，成本低亦可倾销造成削减。再次，国内产业比较成本

的优劣不能否定被调查产品倾销造成的损害。最后，调查机

关依法评估倾销进口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影响，而非

评估国外生产者的生产成本与中国的生产成本。 

2.关于第三国出口的影响。 

部分应诉企业主张第三国／地区对中国出口的正丙醇对

国内正丙醇产业的倾销影响程度更大，由于被调查产品的进

口价格不低于第三国产品的进口价格，因此不会引发任何消

极的价格影响。 

申请人评论称，调查机关应当考察与国内同类产品价格

相比，倾销进口产品是否大幅削价销售，或者倾销进口产品

是否大幅压低国内同类产品价格，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国内

同类产品本应发生的价格增长，本案被调查产品存在明显的、

以大幅削价销售形式施加的价格影响。 

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如前所述，被调查产品倾销已

中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而且实质损害与倾销之间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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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没有证据表明第三国／地区同类产品对中国国内

产业倾销。第三国／地区同类产品对中国出口所产生的影响

不能否定被调查产品倾销对国内产业的实质损害。 

3.关于国内产业自身经营因素的影响。 

部分应诉企业、进口商及下游用户称，淄博诺奥实质是

无法从同样位于淄博的齐鲁石化稳定采购乙烯而导致正丙

醇装置停产；申请人主张的损害是由淄博诺奥自 2015 年停

产所致；南京荣欣和淄博诺奥多次因环境污染事件遭受罚款，

这是导致其停产并影响回报利润的另一个原因。 

申请人评论称，部分应诉公司及进口商所称的淄博诺奥

因齐鲁石化断供乙烯而停产，与事实不符，齐鲁石化从未对

淄博诺奥断供乙烯，而且有优先供应的安排；关于淄博诺奥

应转产而非停产的主张既没有否定倾销和损害之间的因果

关系，也没有建立淄博诺奥停产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环

保事件发生的时间点表明与国内产业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

系。 

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第一，本案调查中所使用的各

经济指标未包含淄博诺奥的相关数据，淄博诺奥的停产并未

因此而加重本案所列经济指标，进而影响损害程度的分析；

第二，证据表明，主张淄博诺奥因齐鲁石化断供乙烯而停产，

与事实不符；第三，环保事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处罚并不能

否定被调查产品倾销与国内产业实质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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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调查机关对其他已知因素进行了审查，相关已知

因素均不能否定被调查产品倾销与国内产业实质损害之间

的因果关系。 

（三）有关利害关系方其他评论意见。 

应诉公司及部分进口商和下游用户提出：第一，国内产

业产能不足，市场正丙醇存在供应缺口；第二，高品质无苯

级正丙醇产品的进口有助于引领中国生产企业改良生产方

式，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升级，环保、健康的下游产品

也更符合中国的公共利益。 

申请人主张：第一，国内正丙醇产业产能完全可以满足

下游需求，因为倾销进口导致国内产业开工不足，淄博诺奥

甚至停产，新建产能将会进一步增强国内产业的供应能力。

第二，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使用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提供的

检测报告显示苯未检出，部分进口商及应诉企业的主张与事

实不符合。第三，国内进口商存在进口产品和国内产业同类

产品混合存在的情况，这说明两者没有实质性差异。事实上，

国内产业同类产品的质量可能高于进口被调查产品。 

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第一，国内产业不存在产能不

足的情况；受倾销进口冲击，目前 2 申请人产能利用率仍有

很大的提升空间，国内产业仍可释放较大的产能。第二，反

倾销措施并非禁止进口，随着国内产业开工率有效提升和产

能充分释放，再加上被调查产品和第三国（地区）进口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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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满足下游需求。第三，部分应诉企业及进口商提出的进

口产品品质高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且无苯的主张，其并未提

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申请人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苯未检

出”。第四，部分进口商将进口产品与国内产业同类产品混

合存放，进一步印证了两者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反倾销措施，将

有助于维护公平贸易环境，稳定国内市场秩序，没有证据显

示采取措施将不符合中国公共利益。 

七、初步调查结论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调查机关初步裁定，原产于美国的

进口正丙醇存在倾销，国内正丙醇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且

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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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丙醇反倾销案数据表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全国总产量（吨） 90915 109784 121684 107074 

变化率  20.75% 10.84% -12.01% 

中国总进口量（吨） 50617 63646 60286 75802 

变化率  25.74％ －5.28％ 25.74％ 

表观消费量（吨） 141456 173308 181827 182720 

变化率 - 22.52% 4.92% 0.49% 

被调查产品进口量（吨） 28006 43979 28142 51112 

变化率 - 57.04% -36.01% 81.62% 

被调查产品市场份额 19.80% 25.38% 15.48% 27.97% 

变化率（百分点）  5.58 -9.90 12.50 

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元/吨) 6424 6263 7344 7827 

变化率  -2.51% 17.26% 6.58% 

产能（万吨） 100 

(12-15) 

100 100 100 

变化率  0% 0% 0% 

产量（万吨） 100 

（6.8—8.0） 

124 139 127 

变化率  23.54% 12.69% -9.09% 

开工率 49%—57% 60%—70% 68%—79% 62%—72% 

变化率（百分点）  12.76 8.50 -6.86 

国内销售量（万吨） 100 

（5.6—6.5） 

128 151 131 

变化率  27.56% 18.02% -13.24% 

国内市场份额 40%—46% 41%—48% 46%—54% 40%—47% 

变化率（百分点）  1.81 5.72 -7.04 

国内销售收入（亿元） 100 

(3.7—4.3) 

139 177 154 

变化率  39.14% 26.88% -12.53% 

国内销售价格（元/吨） 6652 7256 7801 7865 

变化率  9.07% 7.51% 0.82% 

税前利润（亿元） -100 

(-0.49～-0.57) 

-60 5 -32 

变化率     

投资收益率 -13.24% -7.45% 0.58% -3.44% 

变化率（百分点）  5.79 8.03 -4.02 

现金流量净额（亿元） -100 -29 -36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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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 

变化率     

期末库存（吨） 100 

(1857—2167) 

101 66 30 

变化率  1.16% -35.13% -53.75% 

就业人数（人） 100 

(238—277) 

101 103 102 

变化率  1.14% 1.50% -1.11% 

人均工资（万元/人） 100 

(11.8—13.7) 

100 110 105 

变化率  -0.37% 10.40% -4.87% 

劳动生产率（吨/人） 288 351 390 358 

变化率  22.15% 11.03% -8.07% 

 


